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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 权： 对拒绝、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,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、不完整，或者拒绝、 阻碍检查、调查、核实有关情况的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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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 权：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行为的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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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 权：暂停拨付与使用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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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和受理





调查取证


（3-5个工作日）





       审  查





是否属实





被审计单位拒不改正的，依法追究责任：对其单位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或责任人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



审计机关应责令其改正，也可通报批评、给予警告





告 知


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决 定


（60-90日）





送 达








被审计单位或当事人主动履行的，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；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责令限期执行；逾期不执行的，建议有关主管机关、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








送达被审计单位或责任人，告知其利害关系。





结 案





发现和受理





调查取证


（3-5个工作日）





       审  查





是否属实





告知被审计单位或有关人员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裁量标准及依据；听取其陈述和申辩。








审计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，60日内执行完毕，如果对决定不服，60日内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裁决。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。





告 知


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决 定


（ 60-90日）








被审计单位或当事人主动履行的，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；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责令限期执行；逾期不执行的，建议有关主管机关、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





送达被审计单位或当事人，告知其利害关系。








送 达








结 案





作出强制决定





履行义务催告





听取陈述和申请





再催告





是否执行





作出强制执行决定





1.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；


2.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相关的会计资料，转移、隐匿、故意毁弃所持有的违规资产，审计机关应予以审查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，下达强制封存通知书；


3.封存期限一般为7个工作日，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7日。





应由2名审计人员实施封存；2.审查获得审计证据，提请有关部门对被审计单位违规资产进行依法处理；


3.对封存通知不服的，可在60日内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裁决，或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审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；或在3个月内向本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







送达


封存通知书





行政强制执行





办 结


（解除封存）





作出强制决定





履行义务催告





听取陈述和申请





再催告





是否执行





1.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；


2.发现被审计单位有正在进行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行为，应予以制止。





作出强制执行决定





制止无效的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，通知财政、相关部门暂停拨付其款项，已经拨付的暂停使用。








送达暂停拨付或使用通知书





行政强制执行





办结


（解除暂停）





信息公开








处理处罚


（60-90工作日）





是否存在问题





现场审计





下达审计通知书


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制定审计计划、方案





根据审计实施方案开展审计，采取检查、监督、盘点、发函询证、调查、查询等方法，取得审计证据，编写审计记录，审核审计目标是否实现。








1.将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；2.对相应的问题作出罚款、责令改正、归还原渠道等处理处罚的决定；情节严重的移送相关部门或纪检部门进行处理；3..对决定不服，可在60日内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裁决，或者申请行政复议,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







不得公开的信息：


1.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信息：2.正在调查、处理过程中的事项；3.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。








办  结


（监督执行）





自收到报告90日内执行完毕，并将整改结果报告书面报告审计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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